
 
 

 

 

 

 

 

敬啟者： 

香港中學文憑試(HKDSE)報考事宜 

 

貴子弟將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試，請注意以下事項。 

 

報名資料核對表 

- 學校會派發「報考資料核對表」予 貴子弟，表內列明個人資料及應考科目。 

- 請提醒 貴子弟小心核對所有資料。如於遞交資料給考評局後更改資料需付更改費用。 

- 請 貴子弟於 9 月 23 日(星期一)或之前將核實無誤的「報名資料核對表」交回班主任。 

 

繳交考試費事宜 

- 「繳費通知書」會於 9 月尾派發。 

- 收到「繳費通知書」後，家長需於 10 月 13 日(星期日)或之前採用以下其中一種方法繳交

費用：  

(1) 網上理財    (2) 繳費靈  (3) 7-11/OK 便利店(現金) 

- 過期繳費需付附加費，甚至可能被取消報考資格。 

- 請 貴子弟於 10 月 14 日(星期一)或之前將繳費單連同收據交回班主任。 

 

減免考試費事宜 

- 已獲學生資助處評為「全額」或「半額」資助的學生可獲減免考試費。 

- 如現正等候批核資助資格，學生需先繳交全數考試費。待資助資格獲批後，需於一個月

內通知郭傑翎老師，以便向考評局提出減免考試費申請。確認後考評局會於下年 2 月發

還考試費。 
- 如有領取綜援，需先繳付考試費，然後自行向社會福利處申請考試費資助。 
 
 

如有垂詢，可聯絡郭傑翎老師(電話：25526875)。  
 

此致  

貴家長 

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啓 

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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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仔 浸 信 會 呂 明 才 書 院 
ABERDEEN BAPTIST LUI MING CHOI COLLEGE 

18 Lei Tung Estate Road., Ap Lei Chau, Hong Kong. 
Tel : 2552 6875 Fax : 2518 0302 



回條  

 

 

本人知悉上述事宜，並會囑咐 小兒/女於 9 月 23 日(星期一)或之前將核實無誤的「報考

資料核對表」交回班主任，於 10 月 13 日(星期日)或之前繳交考試費，並於 10 月 14 日(星期

一)或之前將繳費單連同收據交回班主任。 

 

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學生班別：中六 ______  學號：(     ) 


